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化乡人民政府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新平县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制实施方案》（新办通〔2020〕48号）、《关于印发新平县健全村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新改委发〔2022〕4号），认真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提高村（社区）干部农村工作能力和水平，为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化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项目实施，妥善解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遗属困难群众的生活困难，不断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建章立制、规范实施，切实提高对遗属生活困难群众的救助能力。
五、项目实施内容
计划每个季度按时足额发放2026年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 工作人员及时收集报账材料，经分管领导审核，报主要领导审批，交乡财政管理部门分别进行支出。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申请资金共计10４700元，具体是：
[bookmark: _GoBack]1．2026年城镇户口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每人每年11604元，3人全年共计34812元；
2．2026年农村户口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每人每年8736元，8人全年共计69888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每个季度按时足额发放2026年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经费，工作人员及时收集报账材料，经分管领导审核，报主要领导审批，交乡财政所分别进行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妥善解决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遗属困难群众的生活困难，不断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建章立制、规范实施，切实提高对遗属生活困难群众的救助能力。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化乡人民政府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新化乡烈士纪念设施管护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新平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新时期民政工作的意见》（新政发〔2013〕82号）、退役军人部发〔2020〕22号《关于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织服务工作的意见》第六条第一款、第八条第四款等文件规定，设立烈士褒扬纪念设施管护经费项目，本项目实施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依法对全民国防教育的一项特殊社会工作，是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打下基础，具有立项实施的必要性。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化乡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办理好政协建议，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回应社会各界对发展的期盼与诉求，办理好建议，精准对接群众在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急难愁盼，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民主的温度和力量。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的实施主要是为了做好烈士纪念设施的日常维护管理，使其保持庄严、肃穆、整洁的环境，能够为前来瞻仰烈士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提供一个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崇尚英烈的浓厚氛围，是政府依法履职、兑现对人民和历史承诺的具体体现，是一项严肃的政治责任。
6、 资金安排情况
目前已完成2026年设施普查与需求调研。主要管护内容为：卫生清洁，按季度开展设施维护，年度内完成4次专项管护，费用合计5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计划完成以下任务：不定期开展设施维护，年度内完成4次专项管护。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的实施，是强化红色文化传承、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持续发挥的重要举措，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依法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的一项特殊社会工作，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打下基础，因此具有立项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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